【113學年度(含)後入學者適用】
__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
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一般生學期表現檢核表
班級：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：____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	檢核能力
	檢核標準及相關規定
	檢附資料
	學生自我檢核
	系辦審核

	基本能力
	教學基本能力
	於大四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至少一項本校能力檢定
	通過證明。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
	
	
	
	
	
	

	
	
	檢定名稱：
	
	

	學生簽章
	導師簽章
	系主任簽章

	
	
	


＊本表每學期期初請各班班代，將班上學生與其檢核資料彙整後，擲送系辦彙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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